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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以

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1年6月29日下午14:

3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31楼大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毛飞

先生主持。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8人，代表股份427,773,2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2508％。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400,427,1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7005％；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58人，代表股份27,346,1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50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466,6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95％；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0,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7934％；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466,6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95％；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0,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7934％；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466,6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95％；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0,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7934％；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466,6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95％；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0,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7934％；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327,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69％；反对5,446,02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7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00,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3152％；反对5,446,02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8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466,6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95％；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0,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7934％；反对5,306,62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680,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94％；反对5,093,12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9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53,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5259％；反对5,093,12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47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此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2,570,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837％；反对5,203,12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43,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1485％；反对5,203,12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此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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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对投资者联系方式进行了变更，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联系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高科技产业园区蜀西路42

号

1、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高科技产业园区蜀西路42

号

2、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

融中心B座

电话 028-62825222，028-62825254 028-87579929

传真 028-62825188 028-85250639

邮箱 santai@isantai.com sdlomon@sdlomon.com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以上变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

资者留意。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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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及2021年6月29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8日、2021年6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1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1名激励对象因病身故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已解除限售股票

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公司同意对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60,641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本激励计

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1.53%，约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4%。 本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总金额为1,665,115.62元，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763,956,933股减少至1,763,196,292股。本次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

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

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8月14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 9:00-17: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31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宋华梅，宋晓霞

联系电话：028-87579929

联系传真：028-85250639

电子信箱：sdlomon@sdlomon.com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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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6月28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6月29日在荆门市格林美

新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的

董事8人（其中，董事陈星题先生、唐鑫炳先生、吴浩锋先生，独立董事潘峰先生、刘中华先生、吴树阶先

生均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下属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0万吨电池

级高纯镍钴盐晶体（硫酸镍、硫酸钴和氯化钴晶体）项目的议案》。

《关于全资下属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0万吨电池级高纯镍钴盐晶体（硫酸镍、硫酸钴和氯化钴晶体）

项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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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下属

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0万吨电池级高纯

镍钴盐晶体（硫酸镍、硫酸钴和

氯化钴晶体）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传承百年精神，担当绿色使命！为保障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新能源材料“荆门+泰兴+福安” 一主两副的三元前驱体制造基地对电池级原料的充分

供应，同时满足全球快速增长的新能源产业对于电池级镍钴盐晶体的巨量需求，推动公司“奋进十四

五，突破300亿” 战略目标的实现，经公司于 2021年 6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格林美（荆门）高纯化学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高纯公司” ）将投

资3.1亿元，用于建设年产10万吨电池级高纯镍钴盐晶体（3.3万吨电池级高纯硫酸镍晶体、3.3万吨电池

级高纯硫酸钴晶体、3.3万吨氯化钴晶体）项目生产线及其配套环境工程等设施。

公司于 2021年 6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下属公司投资

建设年产10万吨电池级高纯镍钴盐晶体（硫酸镍、硫酸钴和氯化钴晶体）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主体介绍

公司名称：格林美（荆门）高纯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1年4月19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强

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化学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三、新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循环技术生产10万吨/年电池级高纯镍钴盐晶体（3.3万吨电池级高纯硫酸镍晶体、3.3万

吨电池级高纯硫酸钴晶体、3.3万吨氯化钴晶体）项目

项目选址：荆门掇刀区化学工业园区

建设单位：格林美（荆门）高纯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为3.1亿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

项目建设期：项目建设期为9个月。

项目建设内容：新建晶体车间（2条硫酸镍晶体生产线、2条硫酸钴晶体生产线、2条氯化钴晶体生产

线），储运工程、公辅工程和环保工程。

项目效益测算：本项目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达到498,000万元，利润总额为24,800万元，税后

净利润约为18,600万元，动态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为4.32年。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绿色转型背景下，资源模式与能源模式的转变将成为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的重要抓手。在双碳大背景下，新能源产业是未来最大的绿色产业。格林美作为全球新能源电池材料领

域的龙头企业之一，在“十四五” 规划中明确提出2025年公司车用三元前驱体产销规模超过40万吨/

年。为此，公司正在形成“荆门+泰兴+福安” 一主两副的三元前驱体制造格局，夯实公司三元前驱体、四

氧化三钴等新能源材料的全球核心地位。

公司本次投资循环技术生产10万吨电池级高纯硫酸镍、硫酸钴和氯化钴晶体项目，是基于公司20

年来在电池原料与材料领域形成的废旧电池与镍钴废料回收体系与循环再造技术优势，充分利用荆门

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已经形成的完善能源、环保等基础配套设施，有效降低投资成本，大幅提升资

金使用效率，对不断提升公司在“化学原料体系+前驱体制造体系” 镍钴材料制造模式的突出核心优势

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积极实施镍钴原料“城市矿山+自建镍资源基地+国际巨头战略合作” 的多原料战

略通道，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镍钴原料体系，全面保障原料供应体系安全。

本项目有利于保障公司新能源材料“荆门+泰兴+福安” 一主两副三元前驱体制造基地的电池级原

料的充分供应，同时满足全球快速增长的新能源产业对于电池级镍钴盐晶体的巨量需求，不断夯实公

司动力电池材料与电池原料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头部企业地位，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为投资者创造良好回报。

五、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在项目具体实施进度等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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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程青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 程青民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程青民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含下属企业）其他任何职务。 程青民先生在任职期间勤

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程青民先生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工作需要，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议，聘

任何阳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附后。

何阳女士已于2019年9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何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33386666

传真：0755-33895777

电子邮箱：heyang@gem.com.cn。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栋20层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个人简历

何阳，女，汉族，1992年10月生，中共党员，中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2018年入

职格林美，历任公司行政助理、证券事务助理、投资者关系部副经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何阳女士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何阳女士已于2019年9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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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026,9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80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马宏伟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蒋建华女士、王廷信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曹金其先生、蒋海英女士、赵琨女士因公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姜琳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943,782 95.9446 2,729,408 3.5900 353,737 0.4654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942,782 95.9433 2,680,408 3.5256 403,737 0.5311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970,882 95.9803 2,702,308 3.5544 353,737 0.4653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980,882 95.9934 2,618,608 3.4443 427,437 0.5623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211,573 96.2968 2,526,154 3.3227 289,200 0.3805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952,782 95.9565 2,751,645 3.6193 322,500 0.4242

7、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657,782 95.5684 3,369,145 4.431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9,311 72.5605 3,369,145 27.4395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关联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09,311 72.5605 3,369,145 27.4395 0 0

10、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162,582 96.2324 2,559,345 3.3663 305,000 0.401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3,820,0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5,803,7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587,791 56.0317 2,526,154 39.4517 289,200 4.516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344,391 29.5536 628,717 53.9528 192,200 16.493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3,243,400 61.9225 1,897,437 36.2255 97,000 1.852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9,463,102 77.0708 2,526,154 20.5739 289,200 2.3553

6

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9,204,311 74.9631 2,751,645 22.4104 322,500 2.6266

7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8,909,311 72.5605 3,369,145 27.4395 0 0.000

8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的关联交易议案

8,909,311 72.5605 3,369,145 27.4395 0 0.000

9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提供反担保的关联交易议

案

8,909,311 72.5605 3,369,145 27.4395 0 0.000

10

公司未来三年（2021年—

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9,414,111 76.6718 2,559,345 20.8442 305,000 2.484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议案8、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8、议案9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于炜、张秋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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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从参股公司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期货” ）处获悉，弘业期货已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资料，并已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上述申请资料已获证监会正式受理。

截止公告日，弘业期货总股本为90,700万股，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15,620万股，占其总

股本的17.22%。

弘业期货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最终能否获得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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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8元人民币（含税）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实际转

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及通过沪股通投资内资股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2元人民币。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6 － 2021/7/7 2021/7/7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6月22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内资股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698,093,35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元人

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825,656,804.62元人民币（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6 － 2021/7/7 2021/7/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该等股东自行缴

纳所得税。 除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内资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

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现金红

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公司内资股股东中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

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内资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0.162元人民币。如相关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内资股股票

（“沪股通”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公司将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内资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0.162元人民币。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

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

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如存在除前述QFII、沪股通股东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 ），该等股东应参考《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内资股股东（含机构投资

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18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融资部

联系电话：010－6322� 6564� 6322� 6590

联系人：吕雅婧公司财务部

谢美欣公司证券融资部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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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或“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6月2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并为进一步规范公

司的信息披露工作，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意公司对《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二、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并为进一步加强公

司的内幕信息管理及保密工作，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意公

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管理办法》。

三、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管理守则》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并为进一步规范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同意公司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管理守则》进行修订。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管理办法》。

以上决议于2021年6月29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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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6月29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2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青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49,034,27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22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47,564,3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1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469,97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5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555,07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5,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69,97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8％。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3、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列席

和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034,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034,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034,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034,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034,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034,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56,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夏青为公司董事，持有有效表决权28,240,000股；关联股东上海赛赛投资有限公司为夏

青的一致行动人，持有有效表决权18,251,600股；关联股东张国江为公司董事，持有有效表决权986,

400股。 该三名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034,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9,034,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顾国强先生、顾晓江先生和裴永乐先生分 别作了2020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2021年4月1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张小龙、陈倩文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

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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